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111學年度
新生始業輔導

印象深「課」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課務相關



本校學習進路-學士班



課程基本結構-學士班

※本表為學士班通案原則，如各系有更嚴格規定，從其規定。
詳細各課程規定請詳閱入學新生課程計畫表。



校共同課程



通識領域課程

通識選修課程共計18學分，學生畢業
前必須修習最少跨四個領域課程。

其中至少應包括：

1.外國語言與文化領域2學分。

2.數位科技與傳播領域之「基礎程式設
計」課程2學分（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資訊科學系及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學生
可免修「基礎程式設計」，但需修習
該系相關課程並取得學分。)



彈性學分

1.可選修本系精進課程

2.可修習他系或他組之跨域專長模組課程

3.可修習學分學程、微型學分學程課程

4.可選修各類教育專業課程

5.可跨系、跨校、跨國修課(跨國修課需依
本校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辦理)

6.修畢通識課程18學分外，另選修通識各領
域課程，可採計至彈性學分。



畢業門檻

學生畢業前應修畢下列五款課程之一：

1.本系精進課程

2.他系或他組「跨域專長模組」

3.學分學程

4.微型學分學程

5.各類教育專業課程

各模組、 學分學程、微型學分學程詳細資
訊可至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網頁各專區查
閱。



畢業門檻
本系精進課程（至少20學分）：各學
系在專門學分70學分之外，另規畫精
進課程，供本系有意再進修或報考相
關證照或國家考試等之學生進階修習。

跨域專長模組（至少20學分）：各學
系自原有課架內依照特定專長規劃專
長模組，供他系或他組學生修習，修
畢者得向設置單位申請核發證明書，
如為修畢他系跨域專長模組者，另可
申請於學位證書加註專長。



畢業門檻

學分學程（至少16學分）：學分學程
可供本系及他系學生修習，修畢者得
向設置單位申請核發證明書，並可申
請於學位證書加註專長。

微型學分學程（6~10學分）：修畢者
得向設置單位申請核發證明書。

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學生可
修習教育學程做為跨域專長學分。



證明書、學位證書加註、畢業門檻
設置單位核發證明書 學位證書加註專長

列計五擇一
畢業門檻

本系精進課程 無 無 可

他系專長模組 有 有 可

他組專長模組 有 無 ＊ 可

本組(系)專長模組 無 無 不可

學分學程 有 有 可

微型學分學程 有 無 可

教育學程(具該類科修習資格者) 有 無 可

＊如學系為報部分組且學位證書已註明所屬組別，修習該系他組專
長模組者，得於學位證書加註專長，例如：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111學年第1學期選課時間

大一第二階段「登記」選課：
9/5(一)11:00 ～ 9/7(三)23:59止。



111學年第1學期選課時間

全校第三階段「登記」選課：
選課時間 公告抽籤

9/12(一) 12：00～9/13(二) 11：00 9/13 11：50

9/13(二) 12：00～9/14(三) 11：00 9/14 11：50

9/14(三) 12：00～9/15(四) 11：00 9/15 11：50

9/15(四) 12：00～9/16(五) 11：00 9/16 11：50

9/16(五) 12：00～9/19(一) 11：00 9/19 11：50

9/19(一) 12：00～9/20(二) 11：00 9/20 11：50

9/20(二) 12：00～9/21(三) 11：00 9/21 11：50

9/21(三) 12：00～9/22(四) 11：00 9/22 11：50

9/22(四) 12：00～9/23(五) 11：00 9/23 11：50

9/23(五) 12：00～9/26(一) 12：30 9/26 13：30



選課階段說明

第1階段「登記」選課：

選課時間內皆可上網登記欲選課程，
選課結束後系統將依選課人數上限亂
數篩選出「已選中」與「未選中」學
生。



選課階段說明

第2階段「登記」選課：

1.選課期間內可上網登記欲選大一課程，選
課結束後將依選課人數上限及該課程剩餘
名額篩選出「已選中」與「未選中」學生。

2.如課程有先修科目規定，將於本階段選課
結束後進行是否修畢先修科目之篩選，如
該課程之先修科目未通過，系統將逕予刪
除。

3.選課結束後，選課人數未達最低開課人數
下限且開課單位未保留開課之課程將停開。



選課階段說明
第2階段「登記」選課：

4.本階段選課人數恰達或低於課程開課人
數下限之課程仍可退選，開學後加退選階
段選課人數恰達或低於開課人數下限之課
程，不再受理退選，惟經授課教師及全體
修課同學同意並理解該課程將因此停開者
不在此限。如尚有課程退選需求者，請於
第二階段選課期間於系統退選。

5.第二階段選課結果於9月8日(四)16:00前
公布，請務必登入系統再次重覆確認下一
學期之選課資料，並於課程時間準時上課。



選課階段說明

開學後第三階段「登記」選課：

1.開學後第三階段選課為「登記選
課」。

2.開學後選課人數恰達或低於開課人
數下限之課程，不再受理退選，惟
經授課教師及全體修課同學同意並
理解該課程將因此停開者不在此限，
請同學務必謹慎選課。



選課階段說明
開學後第三階段選課：

3.選課時程表所列選課期間內可上網
登記欲選課程，於該次選課結束後
將依選課人數上限及該課程剩餘名
額篩選出「已選中」與「未選中」
學生。

4.本階段登記選課時皆預設該課程未
選中會保留至第三階段選課期間下
一次抽籤，如果僅想參與該次抽籤，
未選中就不保留至下次抽籤者，請
務必自行調整保留狀態為「否」。



選課階段說明
開學後第三階段選課：

5.如已通過抵免學分之科目，務必請
於本階段上網退選該課程，本階段
選課期間所有選課條件均採線上即
時判斷與處理；請於規定時間上網
加退選課，逾期不予補辦。

6.本階段各次抽籤結果請至iNTUE校務
整合資訊系統確認。



選課階段說明

重要提醒：

1.凡有關選課之相關公告，將適時公布於
選課網頁及教務處網站，其效力與正式
公告相同，請同學隨時注意相關訊息。

2.選課請參照入學學年度課程計畫表修課，
例： 111學年度入學學生(學號前四碼為
1111)，應依111學年度新生入學課程計
畫表修課。請妥善安排選課。



選課階段說明

重要提醒：

3.選課前請務必先行閱讀當學期選課注意
事項。

4.同學應於每一階段選課結束前再次確認
選課資料，並可截取畫面存檔。選課結
果公布後，上網再次確認選課結果。

5.為維護全校學生修課公平性，學校開設
之課程不應以對價關係進行交易，請同
學務必謹慎選課並自律。



選課階段說明

重要提醒：

6.因系統畫面會依據使用者螢幕大小增減
其呈現資訊，故請同學務必自行點開[+]

按鈕查閱課程完整資訊。

7.學校各單位公告、通知等資訊皆會寄送
E-mail到同學的學校信箱，請務必定期
收信，避免影響自身權益。



iNTUE系統選課操作

1.請修改iNTUE系統登入密碼，並妥善保
管勿外流。

2.請勿任意使用他人帳號登入選課，無
故輸入他人帳號與密碼行為，將觸犯
刑法妨害電腦使用罪。

3.登入系統時可點選帳號或密碼輸入框
右邊的眼睛按鈕檢查輸入帳密是否正
確，如密碼輸入錯誤達3次，帳號將被
鎖住15分鐘。



iNTUE系統選課操作

4.選課操作方式可至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選課專區查閱。

5.開始選課前請務必先行閱讀選課注意事
項及選課系統網頁相關公告。

6.不可同時段加選兩科科目。

7.不可加選兩科以上同科目。

8.可用選課頁面上之「進階查詢」查詢其
他系所、學程所開課程。



iNTUE系統選課操作

9.關閉瀏覽器請先按畫面右上角登出鈕
登出系統，維護自身帳號安全。另，
網頁如閒置20分鐘將被自動登出。

10.因系統畫面會依據使用者螢幕大小增
減其呈現資訊，故請同學務必自行點
開[+]按鈕查閱課程完整資訊。



選課學分上下限

大一每學期上限27學分，下限15學分

大二~大三每學期下限15學分

大四每學期至少於校內修習一門課

請同學謹慎規劃選課。



111學年第1學期選課時間

受理校際選課：

111年9月12日(一)～9月23日(五)

特殊情形人工加簽申請：

111年9月14日(三)～9月21日(三)



校際選課

校際選課之科目學分數不得超過該學期
在本校總學分數之1/3。

校際選課單經(本校)系所簽章核可外校
辦理選課登記手續經外校簽章認可後
持返本校各系所及教務處各1份完成申
請。

本校與國立臺灣大學簽訂校際選課協議，
至臺灣大學校際選課（以學期課程為限，
不包含暑期課程，另通識課程依本校通
識教育中心公告辦理）依本校規定收費，
免繳開課學校學分費



大一英文免修及抵免

 依據：本校外語課程修課實施辦法。

 申請作業：

(一)申請期限：111年9月5日(星期一)至9月23日(星期五) 

(二)適用對象：本校學士班（不含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一年級學生及當學期轉入之轉學生

(三)可申請免修/抵免課程：英文(一)、英文(二)

(四)申請流程：符合免修或抵免資格者，應於公告期限內

檢具申請表及入學前通過之相關證明文件

正本向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提出申請，逾

期不予受理。



大一英文免修及抵免
(一)免修：

1.「學科能力測驗」英語科成績達15級分且高中英
語聽力測驗成績達A級分。

2.大學入學考試「指定科目考試」英語科達頂標
（含）以上。

3.接受以英文為主要授課語言之高中教育滿三年，
高中英文科成績全期總平均A以上。

 申請免修通過者，應於通識課程原要求之通識領
域學分外，另加修外國語言與文化領域同等學分
數之英語相關課程，或另加修同等學分數之全英
語授課課程(選課系統註明為全英語授課)，以補足
畢業學分。



大一英文免修及抵免
(二)抵免：

1.通過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GEPT)中高級初試
與複試。

2.托福網路測驗 (TOEFL iBT) 72 分 (含) 以上。

3.國際溝通英語測驗 (TOEIC) 聽讀總分 785 分
(含) 以上，口說 160 分(含) 以上，寫作 150 分
(含) 以上。

4.國際英語測試 (IELTS Academic) 5.5 級 (含) 以
上。

5.劍橋國際英語認證First（FCE） for Schools

（含）以上。



大一英文免修及抵免

 注意事項：

(一) 經核准免修或抵免者，該學期已選之大一英
文，得於加退選課期間內自行於系統退選，
未自行退選者，教務處將於選課結束後統一
辦理退選。

(二) 核准免修或抵免之學分不計入當學期最低應
修學分，請自行留意選課學分數應符合相關
規定。



停修

原則每學期於行事曆第13、14週受理申
請，如因特殊原因有變動請依當學期公
告為準。

 111學年度第1學期停修申請期間：

111年12月5日(一)~12月16日(五)

請同學務必謹慎規劃選課，且申請停修
課程務必慎思。



停修

申請停修學分/課程數限制：

大一至大三學生每學期停修學分數以該年
級最低應修學分數三分之一（四捨五入）
為限，四年級學生每學期停修課程數以二
門課程為限，延長修業年限學生不在此限
。學生於扣除停修課程學分後，於校內應
至少修習一門科目。

本學期大一停修學分數最多5學分。



停修

停修課程仍須登記於該學期成績單及歷年
成績表，於成績欄註明「停修」。停修課
程之學分數不計入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

學生申請停修課程前應繳交之學雜費（學
雜費基數）及學分費等各項費用，課程停
修後不予退費，未繳交者仍應補繳。

申請單送交教務處前，請務必確認申請資
料皆已填寫完整且正確，申請資料不齊、
不正確者，不予受理。



學生缺曠課時數達1/2

致學期成績零分說明



學生缺曠課學則規定

 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則

 第二篇 學士學位班

 第四章 請假、缺課、曠課

 第26條 學生請假經核準後而缺席者，為缺課。
未經或請假未準而缺席者，為曠課。

 第27條 某一科目缺、曠課累積達該科目授課
總時數二分之一者，除已依規定辦理完成停修
者外，該科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

 第28條 經核准請公假、產假者，不作缺課計。

 缺、曠課累計到達一定時數時，iNTUE將自動寄
送電郵通知至「個人學籍資料」中登錄的「電
子信箱」，請務必於該欄位填入可收到郵件之
地址。



學生缺曠課/查詢(1/4)

登入iNTUE



學生缺曠課/查詢(2/4)

校園生活→學生個人缺曠資料查詢



學生缺曠課/查詢(3/4)

點選學生缺曠課資料明細



學生缺曠課/查詢(4/4)

點選學生缺曠課資料統計



學生缺曠課時數預警及
成績零分通知作業說明



提醒：1.預警時數=請假時數+曠課時數
2.第13-14週可辦理期中停修

作業 時程 內容 預警機制/通知

曠課登錄 第1週～期末考前一週

授課教師於【iNTUE】登
錄學生缺曠課資料
★學生選課清單彙整
後，第4週起開放登錄
(含補登1~3週曠課資料)

缺曠時數達預警比例(該
科目總授課時數1/6)系
統即時e-mail通知曠課
學生。

第1次預警 第5～6週
學生缺曠課時數達該科
目總授課時數1/6

預警學生名單紙本發送
相關系所單位及師長。

第2次預警 第9～10週
學生缺曠課時數達該科
目總授課時數1/4

預警學生名單紙本發送
相關系所單位及師長。

第3次預警 第13～14週
學生缺曠課時數達該科
目總授課時數1/3

預警學生名單紙本發送
相關系所單位及師長。

曠課零分統計 期末考週

請假及曠課時數達該科
目總授課時數1/2者，該
科目學期成績逕以零分
計算(授課教師免評分)

預警缺曠課致成績零分
計算之通知單予學生本
人、家長、授課教師及
相關系所單位。



預警及停修週次可能依當學期週
數調整而變動，實際週次請參考
當學期公告內容。

實際週次請參考111學年度第1學
期行事曆



注意事項
一、請於學籍系統填寫日常使用之電子郵件信箱，俾供

缺曠課預警通知。

二、為避免發生漏收預警通知郵件，並利釐清曠課紀錄
或缺曠課時數計算爭議，請勤於查詢個人缺曠課紀
錄，主動掌握各科目出缺情形，以盡自我上課管理
之責。

三、請嚴加檢視個人選課清單，確認修習課程科目，避
免發生已選修卻誤以為未選修而未出席上課或未參
加考試等情事，致學業成績遭受影響。

四、缺曠課預警時數統計雖依學生請假及授課教師系統
登錄為基準，然是否點名或登錄「學生曠課資料」
平台係授課教師自由權責，因此，不能以未收到曠
課通知做為未修課證明，及「學生曠課資料登錄」
平台未有任何缺曠課紀錄，亦不能推論為全勤，授
課教師仍可能逕依學生實際出席狀況或上課學習表
現，而酌減成績，甚至評以零分。



各業務負責單位
•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課務系統問題

•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缺、曠課及零分通知

•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輔系、雙主修及成績

• 通識教育中心通識課程、通識微型學分學程

•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教學魔法師、智慧大師(新教學平台)

• 各所屬系所及各開課系所選課、各系課程、精進課程、跨域專長

模組、學分學程(含微型)

• 師資培育處教育學分、教育學程


